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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立 臺 東 專 科 學 校

      學 務 通 報

  （學）字第11202004號
113年03月11日－113年03月15日
【請於班會時宣導並張貼於班級公佈欄】
品德教育：想像力比知識更為重要。-Albert Einstein。
課外活動組：
	課外活動組112-2學期活動、會議規劃表

	日期

(時間)
	活動名稱

(報名時間)
	地點
	承辦單位

(協辦單位)
	備註

	03/7(四)

(1310-1600)
	專科導師會議暨知能研習
	教學大樓2樓

階梯教室三
	課外活動組
	已借

	03/14(四)

(1200-1300)
	3月份

社團輔導聯合會
	教學大樓2樓

階梯教室一
	課外活動組

學生會/社團
	已借

	3/21(四)

(1310-1610)
	專科週會(一)
	多功能演講廳
	課外活動組
	全校專科一年級學生 已借

	3/28(四)

(1400-1600)
	畢業生暨一級主管團拍
	山形牆
	課外活動組
畢聯會/各科畢業班
	

	備註：大型集會時間
一、03/07(四) 1310-1600專科導師會議暨知能研習/教學大樓2樓(階梯教室三)
二、03/21(四) 1310-1610專科週會(一) /全校專科一年級(包含五專一年級)/多功能演講廳
三、05/16(四) 1310-1610專科週會(二) /全校專科二年級(含五專二、三、四、五年級)/多功能演講廳
四、06/13(四) 1310-1700 畢業典禮預演 /志清堂 / 行政主管、導師、畢業生受授獎同學
五、06/14(五) 1300-1530 畢業典禮 /志清堂 / 行政主管、導師、畢業生


一、各項獎助學金申請公告，欲申請的同學可先上學校網址首頁/獎助學金專區、學務處網頁/最新消息區、課外組網頁/獎助學金專區或是教育部【圓夢助學網】等查詢及下載相關申請辦法及申請表，並請注意各項截止日期，逾期恕不受理，如有疑問請洽課外活動組。
二、班會暨導師時間宣導：每周四下午5、6節課為班會時間，敬請導師利用時間召開班會及督導學生填寫班會紀錄簿，於每週五下課前將班會紀錄簿交回本組。
三、社團活動時間宣導：為確保學生社團活動權益，除全校大型集會活動時間外，學期開始後每周四下午7、8節課為「社團活動時間」。112-2學期課外活動組各項活動、會議規劃如下表，請參閱。如欲辦理各項活動請先行調整 ，避免此時段相互衝突。
體育運動組：
一、112-2「東專盃」班際競賽，本學期預計辦理排球、籃球、游泳競賽。請各位師長多加鼓勵同學參與活動，相關賽程

    訊息請留意體育組公佈欄及學校網頁公告。
二、體育組提供同學於放學後借球活動,借球時間為每日16:10分放學後，同學需攜帶學生證才能借球，以一颗為限，並於隔日上午09:00前歸還，逾期還球同學將不再給予借球。                                      

三、同學上體育課借球或運動器材請確實登記並愛惜使用。如有損壞、遺失需照價賠償。
四、請同學上體育課時務必遵守各場館使用規則注意安全，下課後請將垃圾帶回各班教室丟棄，維持各場館環境清潔。
五、112-2「東專盃」班際排球比賽，競賽日期：113年3月11日至3月15日於本校排球場舉行。相賽程資訊請參閱體育組公佈欄及學校網頁公告。
衛生保健組：
共同宣導事項：
一、預防流感 你該怎麼做?
   1.注射流感疫苗，尤其是老年人與慢性病患者。
   2.勤洗手、戴口罩，減少觸摸口鼻。
   3保持室內空氣流通(避免窗戶緊閉)。
   4.生病者在家休息，不上班、不上課。
   5.流感期間避免進出人潮擁擠場所。
二、依據最新菸害防制法規定，校園全面禁菸(含加熱菸、電子菸等類菸品)，校內各場館及學校週邊均為禁菸範圍，若被查獲最高可罰新台幣10,000元。請同學遵守相關禁菸規定。
三、請同學多喝開水，少喝飲料。
四、學生餐廳及員生社均提供多樣午餐之選擇，請同學多加利用。
五、因新冠肺炎近期確診病例增加，衛服部推動新型新冠肺炎疫苗入校園接種，護理師將於開學後發放施打同意書，預計於3月28日(四)上午於志清堂施打。注射疫苗能有效降低新冠肺炎中重症的可能性，請同學踴躍施打。
高職部
一、請環保股長於每周一中午12:30至衛生組領取垃圾袋或更換掃具。
二、各班倒垃圾時間固定為中午12:30至13:00，下午3:00至3:20，請務必每天倒垃圾，並作好資源回收與垃圾分類。
三、寒假返校打掃班級，部分同學因遠程或其他原因未到校，請務必於開學一個月(3月15日)內至衛保組登記補掃，若屆時未補掃完成將記小過乙次。
專科部
一、本學期衛保組將於3/4至4/28辦理「健康I care」及「健康體位-好享瘦」系列活動，獎金豐厚，請同學留意保健室公告並踴躍參加。
二、本組受理學生平安保險理賠業務，同學如欲申請理賠，請於就醫時務必申請診斷書並保留收據。返校後再檢附學生證、存摺影本至保健室申請。
生活輔導組：
一、交通安全：
(一)112-2學期迄今已有6起車禍【專科6件、高職0件】，請師長協助宣導再次呼籲請同學遵守騎/乘機車，務必遵守交通規則、配戴安全帽，減速慢行，切勿無照駕駛，以維生命安全，學生如在外發生任何緊急事件，請撥打校安中心專線089-236874，值班教官將前往協處。
(二)請勿將車輛停放在高職大門兩側，應將車輛停到志清堂停車場，以防警察開單取締。
(三)同學騎乘機車請載安全帽，依交通號誌行進；走路請走斑馬線，請勿邊走路邊滑手機，以維安全。
(四)上放學時，太原路與正氣北路、山西路…等路口車流量大，提醒同學騎乘機(慢)車時，為避免因大型車行駛氣流造成危險，與大型車併行時應保持2公尺以上的間距。遇到大型車過彎時，建議將車輛停在大型車後輪之後方，等大型車完全過彎後，確認安全再繼續行駛，才能確保平安。
二、重要政策宣導：
   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第二十九條、校園安全檢查之限制：
   為維護校園安全，學校發現或接獲檢舉、通報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得對學生身體、其隨身攜帶之私人物品（如書包、手提包等）或專屬學生
   私人管領之空間（如抽屜、上鎖之物櫃等），進行必要之校園安全檢查：

（一）特定身分學生有危害他人生命、身體之虞。

（二）前款以外學生涉嫌犯罪或攜帶第三十一點第一項款及第二項第一款所列違法或違禁物品時，學
務處應與校長、接獲通報之教職員工、導師或家長代表，以電子訊或當面討論等方式進行緊急會商，認該生危害他人生命、身體之虞者，應對該生進行檢查。

（三）其他法規明文規定之情形。前項第一款所稱特定身分學生，指下列各款之學生：

（一）少年法院審理或裁定交付保護管束執行期間並經學校校園安全檢查會議決議，有危害他人生命、身體之虞者。

（二）有少年偏差行為預防及輔導辦法第二條第一項所偏差行為，並經學校校園安全檢查會議決議，有危害他人生命、身體之虞者。

   前項各款特定身分學生，應由學校校園安全檢查會議審議定或變更認定；其參與人員，應以有權知悉該款特定身分學生名單之學校人員、有關之司法人員或社工人員為限。參與學校校園安全檢查會議、緊急會商及執行校園安全檢查之所有人員，對特定身分學及被安全檢查學生之個人資，均負保密義務，並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等相關規範辦理。各級學校得依學生宿舍管理規定，進行學生宿舍之定期或不定期檢查，檢查時不得對學生身體進行檢查。
三、宣導及管制事項：年度宣導主題：「校園詐騙防制－你快樂我平安」
(一)善用教育部詐騙防制專區資源：為利詐騙防制宣導素材等相關資源統整，教育部已建置本部詐騙防制專區（https://reurl.cc/Adx93Q）網站，宣導素材包括 「致家長的一封信」、「懶人包」、「單張文宣」、「教材教案」、「文章刊物」、 「廣播音檔」、「寒暑假活動注意事項」及「各部會素材」等資源。本部持 續豐富網站資源，增加識詐宣導素材的多元性，且不定期更新相關訊息，請各班加強推廣宣導時運用。
(二)落實校園詐騙案件校安通報：如有發現學生疑似遭受詐騙事件時，依「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作業要點」，落實個案通報作為，由本校相關處室指導應變處置、積極協助受害學生。「教育部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通報處理中心資訊網」（https://csrc.edu.tw/）新增加註勾選「詐騙手法」之功能，提升校安通報精確性，有助於進一步分析校園高發詐騙手法，俾持續研訂因應對策。
(三)內政部警政署165全民防騙網：內政部警政署165全民防騙網 （https://165.npa.gov.tw/#/）區分「新聞快訊」、「闢謠專區」、「高風險賣場」及「詐騙來電排名」等專區，提供即時最新詐騙手法資訊，免於讓學生落入詐騙集團或不法份子陷阱；另該網站同時設置「檢舉/報案」及「反詐騙宣導」等專區，提供各班實施教育宣導之用。可透過查詢該網站公告資訊或加入反詐騙 LINE 官網下載最新詐騙手法。
(四)加強實施學生情感、人權、法治、品德、生命、資訊倫理素養及性別平等教育宣導，強調尊重、關懷、同理、包容、安全、參與等涵義，以增進友善校園之基礎，置重點於本學期宣導主題為「校園詐騙防制－你快樂我平安」，其他宣導事項為「交通安全宣導」、「強化校園安全防護措施」、「原住民族及多元文化教育」、「防制校園霸凌」、「強化學生身心健康與輔導」、「強化校園自殺防治工作」、「防制學生藥物濫用」、「瞭解與尊重身心障礙者」、「防治數位/網路性別暴力」、「配合執行跟蹤騷擾防制法」、「性別平等教育日」等議題，以營造友善校園環境，維護學生安全的學習生活。
四、本學期第一次學生獎懲會預於3/28(四)召開，假單、公假單於3/19(二)截止收件，請同學盡快繳交，以免影響自身權益。
五、112-2學期第3週生活榮譽競賽成績優良班級：
一年級：第一名：綜職一；第二名：電機一；第三名：家政一。
二年級：第一名：土木二；第二名：綜職二；第三名：機械二。
    三年級：第一名：綜職三；第二名：電機三；第三名：土木三。。
專科生
一、每星期二中午12:00請各班副班長至學務處辦公室領取「班級缺曠時數統計表」一式二份，一份請導師自行留存，另一份傳閱全班同學簽名確認自己的缺曠紀錄後，由副班長於當週星期五下午5時以前繳回生輔組，未繳回班級公布於下週學務通報，期末依學生獎懲辦法規定辦理。
	未領取
	無，謝謝各班導師及副班長的協助與配合

	已領取未繳回
	五專食品一、二專建築二


二、符合大專校院弱勢助學住宿費減免申請(申請資格:具低收身分、有本校學籍及前一學期成績達60分以上)的同學，請於3/29(五)以前向生輔組提出申請(申請表可跟生輔組或宿舍舍監索取)。

三、本學期兩次周會預計於3/21(星期四)、5/16(星期四)下午13:10-16:10假誠樸校區-行政圖資大樓5樓多功能演講廳辦理，3/21場次規範參加對象為五專一年級及二專一年級同學；5/16場次規範參加對象為五專二、三、四、五年級及二專二年級同學，請同學依所規範場次準時參加，若無故未參加者，會依學生獎懲辦法規定，懲處小過乙支。
學生事務處：
一、環境業務

(一)請各班環保股長始於03月11日(中午)12:00開始每周二於學生事務處 領取環境整潔評分表成表並於導師簽章後繳回學生事務處。樸校區環境整潔競賽要點第七項獎懲規定，期末教室、廁所總平均低於80分，必須於寒、暑假期間返校打掃兩次，請各班級注意。
(二)回收場及子母車開放時間為每週一至週五12:30-13:00/15:00-15:20，請勿 將垃圾和回收於未開放時間丟置回收場。

(三)需領掃具及垃圾袋的班級可至誠樸校區學務處辦公室登記領取。

(四)紙餐盒前需要洗淨杯膜撕下丟一般垃圾，杯蓋吸管丟塑膠，紙杯、寶特瓶中不能有喝剩液體殘留，體餐盒中不能有竹筷、廚餘，橡皮筋要拿起來。
(五)請同學不要將雜物(如衛生棉、骨頭、果皮、菸蒂等)丟入廁所馬桶，以免造成管路阻塞，影響馬桶的使用及增加本校汙水廠的負擔。
(六)請同學倾倒廚餘時，傾倒有「台東市公所」字樣的廚餘桶。傾倒時盡量避免溢出以早成回收人員及回收場工讀生作業麻煩。

(七)大型垃圾廠商均不做回收，例如床墊、床被、文書夾或枕頭等及汽機車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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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玻璃瓶】與【菜刀】請各單位自行處理，回收端均不做回收，若有疑問請洽學務處，分機2231 欣穎。
(九)盆器回收與不回收分類辨別方式：
(十)誠樸校區實施【垃圾不落地】，若是校外人士借用學校場地或是校內人士未依照規定使用資源回收廠，經環保局確認可以舉報並做出裁罰，
 二、性平及霸凌業務：

(一)性平事件日間通報窗口：學務處林助理，電話：089-226389#2231。

(二)霸凌事件通報窗口：學務處邱助理，電話：089-226389#2265。









